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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總說明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七十四年

九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施行後，配合證券商業務之開放及提升負責人與

業務人員之服務品質，歷經二十次修正。本次修正主要係為放寬證券商

負責人與業務人員之兼任範圍，以提升證券商競爭力，調整證券商業務

人員訓練之管理，並增訂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禁止行為，爰修正本

規則相關規定。本次共計修正五條條文，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 為利證券商指派業務人員兼任國外證券關係企業相同性質職務，以

降低營運成本及達成經營管理目標，並考量證券商實務上已有執行

業務人員兼任之內部審核控管機制，爰進一步放寬證券商法令遵循

人員得兼任國外證券關係企業相同性質職務。（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 考量證券商負責人除現行為進行合併之需要外，尚有因特殊需要而

有兼任其他金融機構董事長之必要，爰放寬得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申請核准。(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三、 證券商業務人員參加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成績不合格者，其補訓頻

率調整為一年內再行補訓，並將不參加訓練或補訓成績仍不合格

者，由取銷業務人員資格調整為註銷業務人員登記。（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第十七條） 

四、 為期法規明確以利業者遵循，增訂證券商之負責人及業務人員除為

委託人之法定代理人外，不得代理他人開戶、申購、買賣或交割有

價證券。（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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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證券商業務人員，不

得兼任國內外其他證券商

任何職務。但證券商法令遵

循人員、內部稽核人員、風

險管理人員及主辦會計人

員兼任國外證券關係企業

相同性質職務者，不在此

限。 

    前項所稱關係企業，適

用公司法關係企業章之規

定。 

    證券商之下列業務人

員不得辦理登記範圍以外

之業務或由其他業務人員

兼辦，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一、 辦理有價證券自行買

賣業務之人員。 

二、 內部稽核人員。 

三、 風險管理人員。 

    證券商辦理受託買賣

有價證券業務之人員，及負

責資產配置或財務規劃等

顧問諮詢或金融商品銷售

服務之人員，不得兼辦有價

證券開戶、結算交割、款券

收付、保管、融資融券、承

銷、主辦會計、代辦股務等

職務。 

    期貨商兼營證券業

務，其業務人員如具有證券

及期貨業務人員資格者，於

辦理登記範圍之開戶、受託

買賣、自行買賣、結算交

割、法令遵循、內部稽核、

自行查核、風險管理及主辦

會計業務時，得同時辦理證

券及期貨之相同性質業務。 

    期貨商兼營證券業務

者，其辦理受託買賣、自行

第四條  證券商業務人員，不

得兼任國內外其他證券商

任何職務。但證券商內部稽

核人員、風險管理人員及主

辦會計人員兼任國外證券

關係企業相同性質職務

者，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關係企業，適

用公司法關係企業章之規

定。 

    證券商之下列業務人

員不得辦理登記範圍以外

之業務或由其他業務人員

兼辦，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一、 辦理有價證券自行買

賣業務之人員。 

二、 內部稽核人員。 

三、 風險管理人員。 

    證券商辦理受託買賣

有價證券業務之人員，及負

責資產配置或財務規劃等

顧問諮詢或金融商品銷售

服務之人員，不得兼辦有價

證券開戶、結算交割、款券

收付、保管、融資融券、承

銷、主辦會計、代辦股務等

職務。 

    期貨商兼營證券業

務，其業務人員如具有證券

及期貨業務人員資格者，於

辦理登記範圍之開戶、受託

買賣、自行買賣、結算交

割、內部稽核、風險管理及

主辦會計業務時，得同時辦

理證券及期貨之相同性質

業務。 

    期貨商兼營證券業務

者，其辦理受託買賣、自行

買賣及結算交割業務部門

一、 為利證券商指派業務人

員兼任國外證券關係企

業相同性質職務，以降

低營運成本及達成經營

管理目標，並考量證券

商實務上已有執行業務

人員兼任之內部審核控

管機制，爰修正第一

項，放寬證券商法令遵

循人員得兼任國外證券

關係企業相同性質職

務。 

二、 現行期貨商兼營證券業

務，其業務人員如具有

證券及期貨業務人員資

格者，得同時辦理證券

及期貨之相同性質業

務，為利業者遵循，增

訂法令遵循及自行查

核，爰修正第五項規定。 

三、 第九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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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及結算交割業務部門

之經理人，得由其辦理相同

性質業務之期貨部門經理

人且符合第八條及第十條

規定之資格條件者兼任。 

    第五項及前項規定，除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於

期貨商以外之金融機構兼

營證券業務者準用之。 

    證券商之業務員不得

執行或兼為高級業務員之

業務。 

      證券商業務人員之兼

任與兼辦職務行為，證券商

應建立內部審核控管機

制，以確保業務人員本職及

兼任或兼辦職務之有效執

行，並維持證券商業務之正

常運作，不得涉有利益衝

突、違反證券相關規定或內

部控制制度情事，且應確保

客戶及股東權益。 

之經理人，得由其辦理相同

性質業務之期貨部門經理

人且符合第八條及第十條

規定之資格條件者兼任。 

    第五項及前項規定，除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於

期貨商以外之金融機構兼

營證券業務者準用之。 

    證券商之業務員不得

執行或兼為高級業務員之

業務。 

    證券商業務人員之兼

任與兼辦職務行為，證券商

應建立內部審核控管機

制，以確保業務人員本職及

兼任或兼辦職務之有效執

行，並維持證券商業務運作

之必要範圍為限，不得涉有

利益衝突、違反證券相關規

定或內部控制制度情事，且

應確保客戶及股東權益。 

第十一條之一  證券商之負

責人不得充任銀行、金融控

股公司、信託公司、信用合

作社、農（漁）會信用部、

票券金融公司、期貨業、保

險業或其他證券業之負責

人。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 因證券商與該等機構

間之投資關係，且無董

事長、經理人互相兼任

情事，並經本會核准

者。 

二、 因特殊需要經本會核

准者，得擔任該等機構

之董事長。 

三、 證券商為金融控股公

司之子公司者，其負責

人得兼任該控股公司

或其他子公司之負責

人。但子公司間不得有

經理人互相兼任之情

第十一條之一  證券商之負

責人不得充任銀行、金融控

股公司、信託公司、信用合

作社、農（漁）會信用部、

票券金融公司、期貨業、保

險業或其他證券業之負責

人。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 因證券商與該等機構

間之投資關係，且無董

事長、經理人互相兼任

情事，並經本會核准

者。 

二、 為進行合併之需要，經

本會核准者，得擔任該

等金融相關事業之董

事長。 

三、 證券商為金融控股公

司之子公司者，其負責

人得兼任該控股公司

或其他子公司之負責

人。但子公司間不得有

一、 考量證券商負責人除現

行為進行合併之需要

外，尚有因特殊需要而

有兼任其他金融機構董

事長之必要，爰放寬得

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申請核准，修正第一項

第二款，增訂彈性規定。 

二、 參照第四條第九項對證

券商業務人員兼任與兼

辦職務行為之管理方

式，第三項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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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四、 證券商為金融控股公

司之法人董事、監察人

者，其負責人因擔任該

控股公司之負責人，得

兼任該控股公司子公

司之董事、監察人。 

    證券商因與公開發行

之非金融機構間有投資關

係者，證券商之負責人不得

擔任該被投資公司之董事

長、經理人。 

      證券商負責人之兼任

行為，證券商應建立內部審

核控管機制，以確保本職及

兼任職務之有效執行，並維

持證券商業務之正常運

作，不得涉有利益衝突、違

反證券相關規定或內部控

制制度之情事，並應確保股

東權益。 

經理人互相兼任之情

事。 

四、 證券商為金融控股公

司之法人董事、監察人

者，其負責人因擔任該

控股公司之負責人，得

兼任該控股公司子公

司之董事、監察人。 

    證券商因與公開發行

之非金融機構間有投資關

係者，證券商之負責人不得

擔任該被投資公司之董事

長、經理人。 

    證券商負責人之兼任

行為應以確保本職及兼任

職務之有效執行，並維持證

券商業務運作之必要範圍

為限，不得涉有利益衝突、

違反證券相關規定或內部

控制制度之情事，並應確保

股東權益。 

第十三條  證券商負責人及

業務人員有異動者，證券商

應於異動後五日內依下列

規定，向證券交易所、證券

商同業公會或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申報登記。所屬證券

商在辦妥異動之登記前，對

各該人員之行為仍不能免

責： 

一、 證券商內部因負責人

或業務人員職務調

動、升遷等，為變更登

記。 

二、 證券商負責人或業務

人員死亡、辭職、解

僱、解任、資遣、退休

或有第十七條規定等

情事者，為註銷登記。 

三、 證券商負責人或業務

人員，經本會依本法命

令解除其職務，或其登

記有前條第三項所列

各款之情事者，為撤銷

第十三條  證券商負責人及

業務人員有異動者，證券商

應於異動後五日內依下列

規定，向證券交易所、證券

商同業公會或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申報登記。所屬證券

商在辦妥異動之登記前，對

各該人員之行為仍不能免

責。 

一、 證券商內部因負責人

或業務人員職務調

動、升遷等，為變更登

記。 

二、 證券商負責人或業務

人員死亡、辭職、解

僱、解任、資遣、退休

等情事者，為註銷登

記。 

三、 證券商負責人或業務

人員，經本會依本法命

令解除其職務，或其登

記有前條第三項所列

各款之情事者，為撤銷

配合第十七條之修正，第一項

第二款增訂有第十七條規定

之情事者應註銷業務人員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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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 

前項負責人及業務人

員之異動登記，如係證券商

國外分支機構，其申報登記

應於異動後十日內為之。 

證券交易所、證券商同

業公會或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對前項之登記，應於每月

十五日前將上月之異動情

形彙總轉報本會備查。 

第一項證券商內部稽

核業務人員之異動，所屬證

券商應於異動前，先申請證

券交易所、證券商同業公會

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備

後，始得異動之。 

登記。 

前項負責人及業務人

員之異動登記，如係證券商

國外分支機構，其申報登記

應於異動後十日內為之。 

證券交易所、證券商同

業公會或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對前項之登記，應於每月

十五日前將上月之異動情

形彙總轉報本會備查。 

第一項證券商內部稽

核業務人員之異動，所屬證

券商應於異動前，先申請證

券交易所、證券商同業公會

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備

後，始得異動之。 

第十七條  證券商之業務人

員，不參加職前訓練或在職

訓練，或參加訓練成績不合

格，於一年內再行補訓，成

績仍不合格者，應註銷業務

人員登記。 

第十七條  證券商之業務人

員，不參加職前訓練或在職

訓練，或參加訓練成績不合

格於三年內再行補訓二次

成績仍不合格者，由本會通

知取銷業務人員資格。 

證券商業務人員參加職前訓

練或在職訓練成績不合格

者，其補訓頻率調整為一年內

再行補訓，並將不參加訓練或

補訓成績仍不合格者，由取銷

業務人員資格調整為註銷業

務人員登記。 

第十八條  證券商負責人及

業務人員執行業務應本誠

實及信用原則。 

證券商之負責人及業

務人員，除其他法令另有規

定外，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為獲取投機利益之目

的，以職務上所知悉之

消息，從事上市或上櫃

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

活動。 

二、 非應依法令所為之查

詢，洩漏客戶委託事項

及其他職務上所獲悉

之秘密。 

三、 受理客戶對買賣有價

證券之種類、數量、價

格及買進或賣出之全

權委託。 

四、 對客戶作贏利之保證

或分享利益之證券買

第十八條  證券商負責人及

業務人員執行業務應本誠

實及信用原則。 

證券商之負責人及業

務人員，除其他法令另有規

定外，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為獲取投機利益之目

的，以職務上所知悉之

消息，從事上市或上櫃

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

活動。 

二、 非應依法令所為之查

詢，洩漏客戶委託事項

及其他職務上所獲悉

之秘密。 

三、 受理客戶對買賣有價

證券之種類、數量、價

格及買進或賣出之全

權委託。 

四、 對客戶作贏利之保證

或分享利益之證券買

一、 現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七十五條第四款規定，

已規範證券商之負責人

及業務人員除為委託人

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者外，尚不得代理他人

開戶、申購、買賣或交

割有價證券，為期法規

明確以利業者遵循，爰

增訂第二項第十七款規

定。 

二、 現行第二項第十七款至

第二十三款移列第十八

款至第二十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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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五、 約定與客戶共同承擔

買賣有價證券之交易

損益，而從事證券買

賣。 

六、 接受客戶委託買賣有

價證券時，同時以自己

之計算為買入或賣出

之相對行為。 

七、 利用客戶名義或帳

戶，申購、買賣有價證

券。 

八、 以他人或親屬名義供

客戶申購、買賣有價證

券。 

九、 與客戶有借貸款項、有

價證券或為借貸款

項、有價證券之媒介情

事。 

十、 辦理承銷、自行或受託

買賣有價證券時，有隱

瞞、詐欺或其他足以致

人誤信之行為。 

十一、 挪用或代客戶保管

有價證券、款項、

印鑑或存摺。 

十二、 受理未經辦妥受託

契約之客戶，買賣

有價證券。 

十三、 未依據客戶委託事

項及條件，執行有

價證券之買賣。 

十四、 向客戶或不特定多

數人提供某種有價

證券將上漲或下跌

之判斷，以勸誘買

賣。 

十五、 向不特定多數人推

介買賣特定之股

票。但因承銷有價

證券所需者，不在

此限。 

十六、 接受客戶以同一或

不同帳戶為同種有

賣。 

五、 約定與客戶共同承擔

買賣有價證券之交易

損益，而從事證券買

賣。 

六、 接受客戶委託買賣有

價證券時，同時以自己

之計算為買入或賣出

之相對行為。 

七、 利用客戶名義或帳

戶，申購、買賣有價證

券。 

八、 以他人或親屬名義供

客戶申購、買賣有價證

券。 

九、 與客戶有借貸款項、有

價證券或為借貸款

項、有價證券之媒介情

事。 

十、 辦理承銷、自行或受託

買賣有價證券時，有隱

瞞、詐欺或其他足以致

人誤信之行為。 

十一、 挪用或代客戶保管

有價證券、款項、

印鑑或存摺。 

十二、 受理未經辦妥受託

契約之客戶，買賣

有價證券。 

十三、 未依據客戶委託事

項及條件，執行有

價證券之買賣。 

十四、 向客戶或不特定多

數人提供某種有價

證券將上漲或下跌

之判斷，以勸誘買

賣。 

十五、 向不特定多數人推

介買賣特定之股

票。但因承銷有價

證券所需者，不在

此限。 

十六、 接受客戶以同一或

不同帳戶為同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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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買進與賣出

或賣出與買進相抵

之交割。但依法令

辦理信用交易資券

相抵交割及接受客

戶以同一帳戶於同

一營業日為現款買

進有價證券成交

後，以現券賣出同

種類有價證券，就

相同數量部分相抵

交割者，不在此限。 

十七、 代理他人開戶、申

購、買賣或交割有

價證券。但為委託

人之法定代理人，

不在此限。 

十八、受理本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受僱

人代理他人開戶、

申購、買賣或交割

有價證券。 

十九、受理非本人開戶。

但本會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二十、受理非本人或未具

客戶委任書之代理

人申購、買賣或交

割有價證券。 

二十一、知悉客戶有利用

公開發行公司尚

未公開而對其股

票價格有重大影

響之消息或有操

縱市場行為之意

圖，仍接受委託

買賣。 

二十二、辦理有價證券承

銷業務之人員與

發行公司或其相

關人員間有獲取

不當利益之約

定。 

二十三、招攬、媒介、促

價證券買進與賣出

或賣出與買進相抵

之交割。但依法令

辦理信用交易資券

相抵交割及接受客

戶以同一帳戶於同

一營業日為現款買

進有價證券成交

後，以現券賣出同

種類有價證券，就

相同數量部分相抵

交割者，不在此限。 

十七、 受理本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受僱

人代理他人開戶、

申購、買賣或交割

有價證券。 

十八、 受理非本人開戶。

但本會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十九、 受理非本人或未具

客戶委任書之代理

人申購、買賣或交

割有價證券。 

二十、 知悉客戶有利用公

開發行公司尚未公

開而對其股票價格

有重大影響之消息

或有操縱市場行為

之意圖，仍接受委

託買賣。 

二十一、 辦理有價證券承

銷業務之人員與

發行公司或其相

關人員間有獲取

不當利益之約

定。 

二十二、 招攬、媒介、促

銷未經核准之有

價證券或其衍生

性商品。 

二十三、 其他違反證券管

理法令或經本會

規定不得為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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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未經核准之有

價證券或其衍生

性商品。 

二十四、其他違反證券管

理法令或經本會

規定不得為之行

為。 

前項人員執行業務，對

證券商管理法令規定不得

為之行為，亦不得為之。 

前二項之規定於證券

商其他受僱人準用之。 

為。 

前項人員執行業務，對

證券商管理法令規定不得

為之行為，亦不得為之。 

前二項之規定於證券

商其他受僱人準用之。 

 

 


